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

正公布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增訂

第十五條之一，並定自同日施行，為使本條例能順利推動執行，華僑身

分證明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亦有配合修正之必要，爰修正本

細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護照加簽僑居身分之法規依據。（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在國外累計居住滿四年及最近二年每年在僑居地累計居住八個

月以上之計算方式，以及喪失我國國籍後又回復國籍者，其於國外

或僑居地居住期間之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配合本條例第十條修正，酌予文字調整。（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修正身分證明文件之種類。（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增訂護照換發或補發時移簽僑居身分查驗之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

以與其原護照加簽之同一僑居地為限。（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六、增訂華僑身分證明書所載之外文姓名之排列方式為姓在前、名在後。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七、增訂法定代理人親自或委任代理人辦理及委任書於大陸地區及香

港、澳門製作時之規範，並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之用語，將「認

證」修正為「驗證」。（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八、修正為辦理華僑身分證明書核發或僑居身分加簽事項得經由電腦連

結取得他機關資料之規範。（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九、本條第一項之文件及中文譯本，增訂於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製作

時之規範，並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之用語，將「認證」修正為

「驗證」。（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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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身分證明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護照加  

  簽僑居身分，指依本條例 

  第十條及護照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六條規定，於護照 

  內辦理僑居身分加簽。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護照加  

  簽僑居身分，指依本條例 

  第十條及護照條例施行細 

  則第三十三條規定，於護 

  照內辦理僑居身分加簽。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業經外交

部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零五

年一月一日施行，爰配合修

正法規依據。 

第六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

第二目所定在國外累計居

住滿四年，係以申請人在

國外居住累計滿一千四百

六十日為準，且其入國及

出國當日均計入。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

三目所定最近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居住八個月以

上，係以申請人最近二年

每年在僑居地居住累計滿

二百四十日為準，且其入

境及出境僑居地當日均計

入。 

本條例第四條所定在

國外或僑居地居住期間之

計算，申請人係回復國籍

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

目所定在國外累計居

住滿四年，申請人喪

失我國國籍期間，不

予累計。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

目所定在僑居地連續

居住滿六個月，自申

請人回復我國國籍後

起算；但於喪失我國

第六條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華僑

身分證明書者，以現在或

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

國民為限。 

一、申請供役政使用之華僑

身分證明書者限於現在

或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之國民，已納入本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範，爰予刪除。 

二、參考民法第一百二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月或年

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

三十日，每年為三百六

十五日。」，第一項「在

國外累計居住滿四年」

之認定，以申請人在國

外累計居住滿一千四百

六十日為準，並採計其

入國及出國當日；第二

項「最近二年每年在僑

居地累計居住八個月以

上」之認定，以申請人

最近二年每年在僑居地

累計居住八個月為準，

並採計其入境及出境僑

居地當日。 

三、為使喪失我國國籍再回

復國籍者於計算本條例

第四條之期間有所遵

循，爰於第三項明定其

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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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國籍前已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個月者，

仍予採計。 

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

目所定最近二年每年

在僑居地累計居住八

個月以上，自申請人

回復我國國籍後計

算。 

第八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及第十條第一項所稱尚 

 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役 

 齡或役齡男子，指在臺曾  

  設有戶籍，年滿十五歲之 

  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十 

  八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接近役齡男子，及年 

  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  

  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役齡男 

  子，尚未履行或未免除兵 

  役義務者。 

第八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及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稱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 

 男子，指兵役法第三條所 

 定接近役齡及役齡男子，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 

一、本條例第十條於一百零

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修正公布後，該條第一

項已無分款規定，爰刪

除「第一款」之文字。 

二、配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之文字將「尚未履行兵

役義務男子」修改為「尚

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

役齡或役齡男子」。 

第九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稱身分證明文

件，指我國之國民身分

證、護照、居留證或其他

足資確認身分且附具照片

之我國或外國身分證明文

件。 

第九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稱身分證明文

件，指我國之戶籍謄本、

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或其他足資確認身分

之外國身分證明文件。 

為利申請人之人別認定，應

提出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爰本條文字酌予修正。 

第十三條之一 本條例第十

一條所稱僑居地居留證明

文件，以與其原護照加簽

之同一僑居地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第十一條之僑居

身分移簽係將申請人原

僑居身分移簽至新護

照，故限同一僑居地始

能移簽，如變更僑居地

則應重新申辦，為免爭

議，爰予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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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華僑身分證明書

所載之中文姓名、外文姓

名，均以一個為限。 

   前項所定中文姓名不

得加列別名，並應以申請

人所持具有我國國籍之證

明文件或華裔證明文件所

載資料為準。 

   第一項所定外文姓

名，得加列一個外文別

名。外文姓名及外文別名

應以申請人護照或僑居地

居留證明文件所載資料為

準，並以英文字母記載，

其排列方式為姓在前、名

在後；非屬英文字母者，

應翻譯為英文字母。 

第十七條 華僑身分證明書

所載之中文姓名、外文姓

名，均以一個為限。 

   前項所定中文姓名不

得加列別名，並應以申請

人所持具有我國國籍之證

明文件或華裔證明文件所

載資料為準。 

   第一項所定外文姓

名，得加列一個外文別

名。外文姓名及外文別名

應以申請人護照或僑居地

居留證明文件所載資料為

準，並以英文字母記載；

非屬英文字母者，應翻譯

為英文字母。 

因外文姓名之排列方式不

一，為免爭議，爰參酌護照

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六款規定，於第三項明

定其排列方式為姓在前、名

在後。 

第十八條 依本條例申請華

僑身分證明書或護照加簽

僑居身分，應由本人或法

定代理人親自或委任代理

人辦理。由代理人辦理

者，代理人應提示身分證

件及委任書。 

      依前項申請非供役政

使用之華僑身分證明書委

任代理人辦理之委任書，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國外製作者，應經

駐外館處驗證。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者，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作

者，應經行政院於香

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四、於國內製作者，應經

第十八條 依本條例申請華

僑身分證明書或護照加簽

僑居身分，應由本人親自

或委任代理人辦理。由代

理人辦理者，代理人應提

示身分證件及委任書。 

   申請非供役政使用之

華僑身分證明書，前項所

定委任書係於國外作成

者，應經駐外館處認證；

於國內作成者，應經公證

人認證。 

一、第一項增訂法定代理人

親自或委任代理人辦理

之規定。 

二、第二項增訂於大陸地區

及香港、澳門製作時之

規範，並依外交部及駐

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

關係條例之用語，將「認

證」修正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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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公證人認證。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

華僑身分證明書核發或僑

居身分加簽事項，得經由

連線內政部及外交部電腦

系統取得申請人下列資

料： 

 一、內政部之國籍變更資

料。 

 二、內政部之戶籍資料。 

三、內政部移民署之入出

國資料。 

四、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之

護照資料。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

華僑身分證明書及護照加

簽僑居身分作業，除經由

線上查詢取得入出國主管

機關之旅客入出國查詢系

統資料外，得經由電腦連

結取得下列資料： 

 一、內政部國籍行政資訊

系統之國籍變更資

料。 

 二、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

統之戶籍資料。 

配合本條例第十五條之一 

規定，明定得經由電腦連結 

取得他機關資料之規範，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一條 依本條例及本

細則規定應繳附之文件為

外文者，除英文外，頇附

中文譯本。 

   前項文件及中文譯

本，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國外製作者，應經

駐外館處驗證。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者，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作

者，應經行政院於香

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四、前項文件於國內由外

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

代表機構製作者，應

經外交部驗證；中文

譯本於國內製作者，

應經公證人認證。 

第二十一條 依本條例及本

細則規定應繳附之文件為

外文者，頇附中文譯本。 

   前項文件係在國外製

作者，應經駐外館處認

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華

使領館或授權代表機構製

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 

   第一項之中文譯本，

應經駐外館處或公證人認

證。 

一、為簡政便民，如繳附之

文件為英文時，無頇附

中文譯本，爰修正第一

項內容。 

二、第一項之文件及中文譯

本，增訂於大陸地區及

香港、澳門製作時之規

範，並依外交部及駐外

館處文件證明條例、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

係條例之用語，將「認

證」修正為「驗證」。 

三、第三項中文譯本之認

證，移列至第二項，爰

予刪除。 

 


